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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就香港政府《2017 年醫生註冊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，前線醫生聯盟

（下稱聯盟）同意要改善醫委會的投訴調查機制。 

2. 改變醫務委員會（下稱醫委會）的組成則有商討空間。醫學界一直

希望平衡委任委員和由選舉產生的委員的人數，好讓兩方意見都得

到重視。聯盟建議將醫學專科學院（下稱醫專）兩席改由直選產

生，讓全體院士參與；或將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各一席由各機構中

全部醫生選出，引入衛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的員工代表，反映前線觀

點，增強代表性；或將醫專及衛生署各一席由機構中全部醫生選

出。 

3. 醫委會引入病人組織是時代進步使然，但政府亦有需要讓市民明白

醫療的限制：醫療程序總有風險，總有機會失敗；每十萬樣一百萬

樣繁重的工作，連機器都可以有故障，更何況有限人手？事故固然

令病人受苦，但事故不等於有人犯錯，反而應該從中學習，改善制

度，盡量避免下次事故。政府有責任先向公眾解釋這些事實，而非

靠醫生團體獨力支持。否則，病人組織代表可能難以客觀審視醫生

是否失德或疏忽。 

4. 《病人組織選舉規例》之實質內容未見於立法會官方網站文件，未

能參考當中內客。為確保病人組織代表性，聯盟有以下建議：一，

要認可病人組織及公開病人組織名單；二，認可病人組織必需有一

定數量的會員；三，病人組織要有會員名冊，而當醫委會委員查核

會員名單，聯絡其中病人時，有關會員必須對該病人組織有實質認

知，及能確認其會員身份；四，定期訪問及更新病人組織資料。 

5. 加入審裁員以加快研訊，其組成亦有問題。政府以衛生署及食衛局

局長名義，總共有二十個提名名額。衛生署其實隸屬食衛局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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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代表性，有異於不同醫生組織，沒有從屬關係。此外，必定要

有公平公開的機制決定每次研訊委派之審裁員。 

6. 延長有限度註冊有效期以引入專材，必先確保日後本地畢業醫生就

業，以免重蹈有醫生無工作的覆轍，否則只會浪費訓練醫生所用的

公帑。 

7. 20X(4)條『如在研訊小組的程序完結前，因某委員去世、辭職或其

他原因，令該小組的委員席位出缺，醫務委員會須盡快委任另一個

研訊小組進行新研訊。』 

聯盟建議由醫委會選出一個或更多的委員加入舊有研訊小組，而非

委任另一個研訊小組，以免拖慢研訊。 

8. 26(1A) 條『如任何註冊醫生對研訊小組根據第 21 條就其作出的命

令感到受屈，則該註冊醫生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;上訴法庭可 —

— 

(a) 確認、推翻或更改該命令；或 (b) 將該個案發還 —— 

(i) 該研訊小組，予以進行新研訊；或 

(ii) 醫務委員會，予以委任另一個研訊小組進行新研訊。』 

聯盟建議上訴法庭可以因法律程序原因或明顯不當，確認或推翻醫

委會命令，而不可隨意更改命令；否則醫務委員會作為專業審裁的

身份將失去意義。 

9. 總括而言，聯盟就《2017 年醫生註冊(修訂)條例草案》，對改變醫

委會的組成，審裁員部分，延長有限度註冊有效期，委員出缺機制

及上訴法庭權力都有相關意見。 




